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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本報自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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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門的廉潔與企業的誠信相輔相成，臺北市政府政風處為凝聚私部門反貪

腐共識，特製播「誠信是門好生意」系列課程，邀請鍾元珧律師講授誠信經營的關

鍵思考及效益所在，從而強化公私部門廉潔夥伴關係，共同建構廉能優質投資環境

。 

課 程 已 置 放 於 臺 北 市 政 府 企 業 服 務 廉 政 平 臺 網 頁 專 區 （ 

https://reurl.cc/QRp8k9 ） 及 YOUTUBE 頻 道 (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UjENcoB3lI)，歡迎各位長官、同仁們踴躍點

閱，計有 6講，每講約 10至 15分鐘，主題分別為： 

【第一講】企業誠信是什麼。 

【第二講】如何建立誠信經營的企業文化。 

【第三講】滿足利害關係人期待的資訊揭露。 

【第四講】訂定讓員工認同並落實的行為準則。 

【第五講】建立不誠信行為的舉報機制。 

【第六講】商業往來之利害關係人管理。 

 

 

 

 

 

 

 

 

 

 

 

 

 

 

 
 

 

 

 

 

 

 

(資料來源：本報自編 ) 

廉
政
案
例
專
區 
廉
政
關
懷
專
區 

政
府
採
購
專
區 

廉
政
宣
導
專
區 

生
活
資
訊
專
區 

法
律
與
生
活
專
區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UjENcoB3lI


3 

 

廉
政
宣
導
專
區 

廉
政
關
懷
專
區 

政
府
採
購
專
區 

廉
政
案
例
專
區 

生
活
資
訊
專
區 

法
律
與
生
活
專
區 

公務員應本於「誠信原則」覈實報支出費用，以免違反規定，遭行政懲處，

甚或訟累，有損機關長久努力建立之廉潔形象。 

壹、  案例概要： 

A 擔任某鄉長期間，綜理鄉政，指揮監督所屬課、室及審核請購核

銷、撥款業務；B 係鄉公所財經課課員，曾任鄉長特助，處理鄉長交辦

事項及核銷經費等業務。詎 A 為核銷各種私人消費開銷，竟指示 B 以不

實之餐廳收據，辦理核銷請款，並註明由鄉長先行墊付，嗣經 A 親自審

閱核章完成撥款程序，如數撥付款項至 A 之金融帳戶，總計詐得新臺幣

(下同)5 萬 8,350 元。另 A、B 因其他公務行程或支出紅白包費用漏未

取據，竟向未實際消費之數家餐廳索取空白收據，據以辦理核銷款 10

萬 4,900 元。案經調查後移送地檢署偵查起訴，嗣經地方法院審理後，

認 A 及 B 共犯貪污治罪條例第 5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公務員利用職務機

會詐取財物罪、刑法第 210 條之行使偽造私文書罪、同法第 214 條之使

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判處 A 應執行有期徒利 8 年、褫奪公權 5 年，B 應

執行有期徒刑 2 年、緩刑 5 年、並向公庫支付 30 萬元。 

貳、廉政叮嚀:  

那些直接或間接執行公共事務，且具有公權力性質的人員，無論他們是直接

在公家機關工作，還是受到公家機關的授權、委託，都被視為「公務員」，並受

到貪污治罪條例的監管。其構成要件非常單純，每個公務員亦皆明瞭不得有此等

行為，少數公務員心存僥倖，於觸犯貪污治罪條例後，猶以各種牽強理由以求脫

罪，惟在院檢偵審下，其卸責之詞往往禁不起考驗。 

參、相關法令規定： 

 †貪污治罪條例第 5條第 1項第 2款: 

 有下列行為之一者，處 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6,000萬元以下罰金：

二、利用職務上之機會，以詐術使人將本人之物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  

 †刑法第 210條： 

 偽造、變造私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者，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刑法第 214條： 

 明知為不實之事項，而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足以生損害於公眾

或他人者，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金。 

 

(資料來源：法務部廉政署 /肅貪業務專區 /起訴判決貪瀆案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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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要參考法規】 

†土地徵收條例 

第 44條第 1項第 5款 

 區段徵收範圍內土地，經規劃整理後，除依第 43條規定配回原管理機關及第

43 條之 1 規定配售外，其處理方式如下：五、其餘可供建築土地，得予標售

、標租或設定地上權。 

第 44條第 6項 

 第 1項第 5款土地之標售、標租及設定地上權辦法，由各級主管機關定之。 

†○○縣政府區段徵收土地標售標租及設定地上權辦法 

第 1條 

 本辦法依土地徵收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 44條第 6項規定訂定之。 

第 10條 

 得標人未於規定期限內繳清價款者，視為放棄得標權利，除其所繳納之押標金

不予退還外，得由投標價金高於底價之各投標人，依投標價金之高低順序遞補

，照最高標價取得得標權或重新公告辦理標售。 

†貪污治罪條例 

第 6條第 1項第 4款 

 有下列行為之一，處 5 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 3,000 萬元以下罰金

：四、對於主管或監督之事務，明知違背法律、法律授權之法規命令、職權命

令、自治條例、自治規則、委辦規則或其他對多數不特定人民就一般事項所作

對外發生法律效果之規定，直接或間接圖自己或其他私人不法利益，因而獲得

利益者。 

 

 

 

 

 
(資料來源：摘自法務部廉政署 /破解圖利陷阱手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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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辦理採購可參考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相關採購文件範本，並善用

該會網站資源及政府採購法相關彈性機制。 (工程會函示) 

一、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下稱工程會)為協助基層人員辦理採購，已就

各機關辦理採購作業，從招標至驗收各階段，訂定採購業務標準化作

業流程及控制重點，建立投標須知範本、多種採購契約範本及表單格

式等，供機關使用；並訂定各類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提醒採購人

員避免發生缺失。上開資訊皆公開於工程會網站，分述如下： 

(一)採購業務標準化作業流程及控制重點：工程會訂有包含招標、開標、

審標、決標、履約管理、驗收及處理異議等階段之標準化作業流程及

控制重點，並附檢查表，供各機關視業務性質採用（公開於工程會網

站\政府採購\採購業務標準化作業流程及控制重點）。 

(二)投標須知範本及採購契約範本：按採購法第 63 條第 1項規定，機關

辦理採購，其契約以採用該會訂定之範本為原則。工程會業訂定各類

採購契約範本、投標須知範本及相關招標文件及表格，供各機關參採

使用（公開於工程會網站\政府採購\招標相關文件及表格）。 

(三)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為避免機關辦理採購發生錯誤情形，工程會

業訂定各類採購錯誤行為態樣，包括：政府採購錯誤行為態樣、選擇

性招標錯誤行為態樣、機關傳輸政府採購資訊錯誤行為態樣、最有利

標錯誤行為態樣、評分及格最低標錯誤行為態樣、採購法第 22條第

1項各款執行錯誤態樣、機關辦理公告金額十分之一以下採購常見誤

解或錯誤態樣、常見保險錯誤及缺失態樣等（公開於工程會網站\政

府採購\採購稽核\採購錯誤行為\工程會函頒各類型採購錯誤行為

態樣）。 

二、另機關辦理採購，得按個案特性及實際需要，善用採購法相關彈

性機制，採用合宜作業方式，以提升採購品質及效率，說明如下： 

(一)委託機關代辦採購：機關如受限於組織功能，乏有足夠之採購專

業人員，得依採購法第 40條規定，洽由其他具有專業能力之機關

代辦採購業務。工程會為建立採購法第 40條代辦採購機制，協助

非工程專業機關辦理工程採購，以提升公共工程進度及品質，已

訂定「機關洽請代辦工程採購執行要點」及「公共工程洽辦機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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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代辦機關權責劃分參考原則」，可供機關依循。另洽辦機關應

慎選代辦機關，並於代辦協議要求代辦機關善盡職責。 

(二)辦理集中採購或共同供應契約: 

 １.不同機關有相同之採購需求，可於年度開始或一定期間，由縣市

政府或鄉鎮市區公所調查採購需求辦理集中採購或共同供應契約；

另亦可利用其他機關已簽訂之共同供應契約辦理採購，以減少人

力負荷。 

 ２.機關辦理共同供應契約應符合共同供應契約實施辦法之相關規定，

例如：機關辦理共同供應契約採購應先辦理需求調查（第 4 條）；

契約所載可供訂購之期間(包含後續擴充)最長以二年為限（第 11

條）；訂約機關發現市場行情明顯下降時，應辦理查價，俾與訂

約廠商協議變更契約降價（第 9條）。 

 ３.另機關辦理集中採購，其執行注意事項，例如訂約、履約保證金

收取、履約管理及驗收、監辦作業，依採購法第 101 條通知等，

可由機關間相互協調，工程會 106 年 12 月 27 日工程企字第

10600373580號函，併請參考（公開於工程會網站）。 

(三)善用開口契約： 

１.機關辦理採購，如履約期間數量不確定，得就歷年採購之需求經驗，

辦理開口契約；於契約成立後，由廠商依機關通知之範圍及數量

施作或供貨，可應用於災害搶修搶險或一定期間內辦理相同項目

之採購，減少採購次數。 

２.開口契約採單價決標者，應於招標文件載明履約期間預估需求數量

及採購金額上限；其採購金額及決標金額，應分別依採購法施行

細則第 6條第 5款及政府採購公告及公報發行辦法第 13條第 1項

第 6 款規定計算。 

三、本函示參考網址，請至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首頁>政府採購>政

府採購法規 >政府採購法規解釋函令及相關函文項下瀏覽

https://planpe.pcc.gov.tw/prms/explainLetter/readPrmsExp

lainLetterContentDetail?pkPrmsRuleContent=75001480&_csrf

=8df5d4b4-4dcf-47ee 

 

 

 

 
資料來源 :摘自新北市政府政風人員政府採購新知 112 年第 4 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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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planpe.pcc.gov.tw/prms/explainLetter/readPrmsExplainLetterContentDetail?pkPrmsRuleContent=75001480&_csrf=8df5d4b4-4dcf-47ee
https://planpe.pcc.gov.tw/prms/explainLetter/readPrmsExplainLetterContentDetail?pkPrmsRuleContent=75001480&_csrf=8df5d4b4-4dcf-47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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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與生活 

用分期付款買的汽車，在繳完分期款之前，汽車的所有權是誰的？ 

【案例】： 

蓉蓉用分期付款買了一部休旅車，但因家裡支出龐大，沒錢繳納分期款，

有一天下樓要開車時，發現車子不見了，地面上留了幾個大字：「妳沒

有繳分期款，又找不到妳，我們將妳的車子拖回公司，請妳與我們聯絡，

國豐汽車公司」，汽車公司是不是可以因蓉蓉未繳納分期款，就將車子

拖回？ 

【釋疑】： 

依「動產擔保交易附條件買賣」買車子時，買受人只是先占有及使用車

子，出賣人保有標的物的所有權，要到付清分期款時，才取得汽車的所

有權，且如買受人不依約償還價款，致妨害出賣人之權益時，出賣人可

以取回汽車，這些契約的內容，都會記載在雙方簽訂的分期付款附條件

買賣契約書內，所以，汽車公司因蓉蓉未繳納分期款而取回汽車是法律

所允許的。 

 

 

 

 

 

 

 

 

(資料來源：摘自法務部 /法治視窗 /法治 Q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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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蝙蝠之異趣- 

明朝馮夢龍編輯的『笑府』中，有一則有關蝙蝠的故事，恰巧可以反映官場

醜態。話說有一天鳳凰壽誕，百鳥來朝，只有蝙蝠未到，嗣後鳳凰指責牠說：「

眾鳥皆仝賀，何獨汝踞傲無禮？」蝙蝠回答：「我有手腳，不屬於鳥類，為何要

向你賀壽？」後來某天麒麟生日，萬獸亦皆到賀，仍獨蝙蝠沒來，麒麟質問牠，

蝙蝠卻說：「我有對翼，屬禽類，為何要向你賀壽？」不久，鳳凰和麒麟相會，

談及蝙蝠之事均謂：「這個不禽不獸之徒，真是不識相，他日定將修理牠…。」 

其實，鳳凰和麒麟就好像是社會權貴一樣，每個人（隱喻為禽獸）都要對牠

們巴結逢迎，唯獨不禽不獸的蝙蝠例外，但到底是特異獨行對呢？還是隨波逐流

好呢？這可就見仁見智了，不過以此來描寫這樣的官場文化，倒頗為淋漓盡緻。 

 

 

 

 

 

 

 

 

 

 

(資料來源：農業部 /廉政資訊專區 /政風園地 /廉政歷史趣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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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啟動「113 年輕食料理餐飲

業稽查專案」，會同各地方政府衛生局查核轄內輕食料理餐飲業，稽查重

點包含食品業者登錄、食品良好衛生規範(GHP)準則(含廢棄物處理)、產

品責任險、定型化契約(食品通訊交易、禮券)、產品標示(含基因改造食

品原料標示、重組肉及注脂肉食品標示、豬肉含豬脂（油）與牛肉及牛可

食部位原料之原產地標示等)、原料來源文件及逾期食品查核等，同時加

強查核餐具潔淨度及破損更換及使用醬料及其容器衛生(潔淨度)，並抽

驗含生鮮即食蔬果等高風險即食食品，倘查獲違反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相關規定者，所轄衛生局將依法處辦，以期維護民眾食的安全。 

健身及養生餐盛行，常以「水煮」、「清蒸」及「舒肥」等烹調方式

「輕食料理」店家越來越多，倘製程中烹飪時間及溫度掌控不佳、未注意

生熟食用具區隔等，易造成交叉污染及食物變質腐敗。另為避免消費者因

食品品名標有「健康」、「低 GI」等字樣，而對該食品產生有較為健康之

想像，食藥署呼籲食品業者應落實自主管理並遵守食品安全衛生管理法

相關規定，倘 GHP 不符合規定經命限期改正而屆期不改正者，涉違反食品

安全衛生管理法(下稱食安法)第 8條規定，可依同法第 44條規定處新臺

幣 6 萬元以上 2 億元以下罰鍰；直接供應飲食場所未依相關規定標示，

涉違反食安法第 25 條，依同法第 47 條之規定可處以新臺幣 3 萬元以上

300 萬元以下罰鍰；另依同法第 28 條規定，標示不得有不實、誇張或易

生誤解之情形，違者可依同法第 45 條規定，處以新臺幣 4 萬元以上 400

萬元以下罰鍰。 

為讓大家更加瞭解病毒之防治，食藥署已製作相關文宣品，並置於官

網 「 防 治 食 品 中 毒 專 區 」

(http://www.fda.gov.tw/TC/site.aspx?sid=1816)中，歡迎民眾及業者

下載運用。 

 
 

(資料來源：摘自行政院消費者保護會新聞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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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NE 帳號被盜怎麼辦？正確處理方式看這裡! 

不論是誰，用 LINE 最怕遇到的事情就是帳號被盜了吧！所有對話紀

錄、好友名單全部蒸發，真的很令人感到崩潰但遇到什麼狀況有可能被盜

帳號，該如何知曉目前自己是否正在經歷帳號被盜？如果真的不幸被盜

帳號了，又該如何求助解決?下面內容一定要好好看仔細，保護自己的帳

號安全！如有疑問請民眾撥打 165 專線或至 165 全民防騙官網或警政服

務 APP，填入基本資料（姓名、聯絡電話）後，並於註解說明欄位中提供

發訊者資訊、簡訊內容等資訊，再將訊息截圖上傳後送出，就能快速完成

詐騙檢舉。 

 

 

 

 

 

 

 

 

 

 

 

 

 

 

 

 

 

 

 

 

 

 

 

 

 

 

 

 

 

(資料來源:摘自內政部警政署 165全民防騙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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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勇敢吹哨，不法，Get Out! 

法務部廉政署24小時廉政專線0800-286-586。 

  2.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 (政風處)廉政諮詢專線: 

電話:(02)2737-7038。 

地址:台北市和平東路2段106號21樓。 

電子信箱E-mail: ethics01@nstc.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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